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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政发（2023）22 号

润城镇人民政府
关于开展全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

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的实施方案

各村、（社区）:

今年“3·15”报道江苏省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混凝

土管道钢筋不足质量不达标、涵洞混凝土垫层铺设厚度不够等问

题和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庆阳市多县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

“数字造田”、违规施肥、乱修田间道等诸多造假乱象问题后，

引发社会高度关注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要求，不折不扣

做好此次专项整治行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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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论述和高标

准农田建设的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刻认识高标准农田对保

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意义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政治担当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协作，切实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、

后续管护等方面存在问题，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设施管用、群

众满意、长期受益。

二、工作专班

为开展这次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整治百日行动，特

成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专班，组成人员如

下:

组 长：李 锋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孙牡丹 副镇长

成 员：王呆峰 农科站站长

郭浩亮 农科站副站长

李金留 农科站副站长

于 英 农科站干事

杨 杨 农科站干事

负责研究部署工作任务，审议决策重要事项，协调推动问题

解决，建立工作调度机制，及时掌握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。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农科站，主任由王呆峰

同志担任，负责专班日常工作。

三、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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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专项整治范围

这次专项整治范围是对 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门立项的高

标准农田已建项目和在建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整改。

(二)专项整治重点

专项整治内容，主要是对照项目批复建设内容、工程质量管

理办法标准和相关政策，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设施、田间道

路、电力设施、土地平整等工程质量。重点排查水利设施是否存

在建筑材料不合格，节水设施不能正常使用，灌排沟渠(管)跑冒

滴漏、淤塞等现象;田间道路是否存在施工质量不合格，路长路

宽路厚不达标，路面不平整，硬化道路开裂或损坏，砂石路面层

偷工减料等现象;电力设施是否存在电力设施设备不合格，设施

设备缺失、损坏后未及时修复等现象;土地平整是否存在田面平

整度、梯田修筑等不达标，未执行耕作层剥离再利用规定，破坏

土壤耕作层和耕作条件影响正常耕作等现象;项目监理是否存在

未采取旁站、巡视等方式全程监理，在隐蔽工程施工与验收等关

键环节未落实质量监控，日常监理日志、检查记录等资料不实不

全，发现问题不及时终止、不报告等现象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此次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按照“全面自查、监督抽查、工作调

度、督促整改、总结通报”五个环节工作方式开展，为期三个月。

(一)全面自查(4 月 1 日一 4 月 30 日)。各村、（社区）迅速

组织开展对 2019 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面自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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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自查工作总的要求是要做到“查看现场、查验资料、查实

问题”。对发现的问题要立查立改，对质量不达标的要立即停工

整改。

对于已经完工项目，自查要做到“三看一听一签字”，“三看”:

一看项目区耕地是否正常耕作，是否存在非农化、非粮化、弃耕

撂荒问题;二看项目工程是否与批复建设内容一致，设施设备是

否完好无损，是否能正常运行;三看已验收项目的资料是否完整，

是否存在验收不严格、不规范问题。“一听”:听取项目区群众意

见，是否存在设施设备质量差、不好用不能用、坏了无人维修维

护等问题。“一签字”:建立查验台账，负责人员要对自查情况签

字确认。

对于在建项目，自查要做到“三查十看一听一签字”，“三查”:

查设计、查监理、查施工。“查设计”要做到“两看”:一看设计

是否科学合理，是否存在脱离实际、违背相关政策要求问题;二

看项目批复是否存在资料不完整、违反程序问题。“查监理”要

做到“五看”:一看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资质是否与签订的《监

理合同》相符;二看监理人员是否到岗履职，是否存在人员不到

岗，未履行旁站、巡视、平行检验等职责，发现问题未及时终止，

问题整改后未复查，未按要求及时向项目法人及县级农业农村局

报告等问题;三看监理日志是否完整属实，是否存在突击补录、

委托施工单位代填、记录内容不完整等问题;四看关键工序、隐

蔽工程施工与验收等重点环节是否落实监理质量控制，是否有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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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有签字;五看工程进场材料设备查验记录，是否合理真实。“查

施工”要做到“三看”:一看施工单位是否严格执行设计文件，

是否存在擅自修改、变更设计文件问题;二看施工过程是否规范，

是否存在偷工减料、擅自降低标准、缩减规模、违反工序施工等

问题，已完工的标段是否存在明显质量问题;三看进场材料是否

质量达标，是否存在规格标准不统一以次从好、无出厂合格证明

或检验报告、进场材料与监理记录不一致等问题。“一听”:听取

项目区群众意见，是否存在与村民协商不到位，施工引发纠纷未

处理，群众对建设内容不理解不认可等问题。“一签字”:建立查

验台账，负责人员要对自查情况签字确认。

市级排查将对所辖县实现全覆盖，对在建项目将按照上述要

求全面排查;对已建项目实行抽查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30%，对于

抽查到的已建项目会在面上全部过一遍。

(二)监督抽查(4 月 1 日一 6 月 15 日)。省市农业农村部门

将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联合督导组，通过交叉检查、明察暗访

等方式，分市包片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监督抽查。

监督抽查不仅省市联合要搞，国家农业农村部也要来，而且

会贯穿于百日行动的自查、整改全过程。4 月份是开展自查的时

间，省市联合督导组督导的重点是两个方面:一是各地组织开展

自查的工作进展情况，重点督查各地是否成立本级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组织专班负责专项整治工作，是否按照国家和省里要求开展自查，

是否做到全面查、认真查，是否建立查验台账。二是抽取已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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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按照国家和省里要求进行重新复查核验，对照各地自查结果，

评估自查质量，是否存在自查敷衍了事、不履职不负责问题。对

于在自查结束后又有群众举报的属实问题，将问责县农业农村局

主要负责人。从 5 月份开始，省市联合督导组督导的重点是三个

方面，一是查验台账记录，是否完成自查并按要求建立查验台账、

全部签字确认;二是开展现场核验，对已自查项目采取随机抽查

的办法，按照国家和省里要求对抽取的项目重新进行复查，对照

各地自查结果，评估自查质量。发现省市督查抽查与自查问题相

差较大的，要追究自查签字人的责任，对于自查没有签字的要追

究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的责任;三是检查问题整改进展和效

果，重点抽查已经完成整改、正在整改、短期内无法整改的部分

项目，查验问题是否属实，是否存在虚假整改、拖延不改，是否

存在整改不彻底、群众不满意等问题。

省市联合督查抽查将对抽查的项目留下反馈意见并签字确

认，确保把问题查清楚、查彻底;确保对抽查到的项目质量负责。

(三)工作调度(4 月 1 日一 6 月 30 日)。按照农业农村部要

求，此次专项整治百日行动进展实行“每周调度、双周通报”。

各村、（社区）要按照统一要求，以项目为单位建立专项查验整

治台账，根据自查和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实时更新，每周一将前一

周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到镇农科站。

(四)督促整改(4 月 1 日一 6 月 30 日)。各村、（社区）对排

查发现的问题组织力量立即整改，逐一对账销号。对在建工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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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立查立改的，一律停工，整改到位再施工;对已建成项目一时

不能完成整改的，要明确整改时限及要求，限期整改到位。针对

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各村、（社区）要深入分析高

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盲点、堵点、痛点，完善质量

管理制度体系，构建长效机制，坚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。

(五)总结通报(6 月底) 。自查、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，各

村、（社区）将自查报告和总结报告报送至镇农科站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提高认识。农业农村部启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，既是回

应社会关切和媒体热点，也是对我们农村部门既往的高标准农田

建设工程质量全面开展“回头看”。大家一定深刻反思，健全完

善制度机制，确保今后高标准农田建设始终把质量作为底线、生

命线，实现建一亩成一亩。

(二)加强领导。各村、（社区）要坚决扛起专项整治工作主

体责任，两委主干亲自部署、亲自研究、亲自推动，分管人员具

体落实、一线指导、全程跟踪。对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

量进行全面排查，确保分片区、分标段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，重

点问题解决到位。

(三)保障投入。各村、（社区）要多渠道筹措资金，保障专

项整治资金需求。对 2019 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，

要及时拨付整治资金，加快整治进度，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达效。

(四)强化作风。在专项整治过程中，各村、（社区）要坚持



- 8 -

问题导向，不回避矛盾，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，是谁

的问题就由谁来整改;要坚持结果导向，严格整改标准，务实整

改，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，确保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联系人：王呆峰

联系电话：15835613138

邮箱:1351840554@qq.com

附件:1.润城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整治百日行动

调度表

2.润城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建工程“三看一听一

签字”工作台账

3.润城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建工程“三查十看一

听一签字”工作台账

润城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3 月 27 日

润城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7 日印发


